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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法鼓學校校友會 

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表 
 

(一)開會時間：民國 111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 2 點 

    開會地點：線上 

(二)大會開始 

(三)主席致詞 

(四)介紹貴賓 

(五)貴賓致詞 

(六) 報告事項： 

     1、會務及業務工作報告(參考大會手冊第 13~14 頁)。 

     2、監事會監察報告(參考大會手冊第 15 頁)。 

 (七)討論提案： 

1、案由：通過 110 年度財務收支決算案。 

     2、案由：通過 111 年度會務及業務工作計畫案。 

     3、案由：通過 111 年度財務收支預算案。       

  (八)臨時動議 

(九) 與會校友介紹與交流 

(十)會長結語、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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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法鼓學校校友會 

組織章程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中華民國法鼓學校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宗旨如下：以弘揚聖嚴 

師父「悲、智、和、敬」之教育理念。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得設立分級組織，其名稱為：「ｏ 

        ｏ地區法鼓校友會」。 

第四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 

導、監督。 

第五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會址 

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六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校友之聯繫、聯誼、服務與急難救助。 

二、 成立校友社群網頁。 

三、 辦理各項學術文化交流事項或其他有關文化教育、公益及學術性活動 

之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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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協助母校辦理有關文化教育、公益及學術性活動。 

五、 協助母校發展並為母校籌款。 

六、 服務社會。 

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 個人會員：贊同本會宗旨，具有法鼓學校（包括中華佛學研究所、法 

鼓佛教研修學院、法鼓佛教學院、法鼓文理學院或法鼓體 

系向教育部立案之學校）所設院所、系、班畢業、結業、 

肄業、休學、交換生之同學與修習學分班，或曾擔任過母 

校之教職員、名譽博士、客座教授、訪問學人。申請時應 

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二、 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 

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三、 團體會員：贊同本會宗旨、贊助本會工作之公私立機構或團體。申請 

               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 

               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四、永久會員：個人會員與贊助會員辦理入會，除依前開規定申請入會， 若 

             一次繳納入會費新台幣三千元，得終生免繳常年會費。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每一會員 

（會員代表）為一權，但贊助會員與團體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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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 

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 

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組織及職員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 

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五十人，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 

權。會員代表任期二年，其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定，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後行之。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 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 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 議決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 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 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 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 議決團體之解散。 

八、 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 

事會定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一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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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 

時產生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 

依序補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通訊選舉辦法 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 

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審定贊助會員與團體會員之入會資格。 

二、 否決個人會員之入會申請。 

三、 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 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 聘免工作人員。 

六、 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 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推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 

一人為理事長、一人為副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 

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 

時 ，由副理事長代理之，副理事長負責之任務由理事長指派之。理 

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 審核年度決算。 

三、 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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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 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 

會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未能 

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 

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 

一次為限。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 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 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 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 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秘書長一人、財務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 

本會事務。必要時，可增加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 

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但執行長之解聘應報主 

管機關核備。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監事兼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 

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 

事會擬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顧問，其聘期與理事、 

監事之任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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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 

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會議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 

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以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 

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本會辦理法人 

登記後，臨時會員大會由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 

員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三分之一之出席，出席人 

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 

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 

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本會辦理 

法定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 

員（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書面同意行之（可採通訊方式辦理）。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及監事會至少每四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 

會議或臨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 

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 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 

多數之同意行之。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工作小組至少每四個月舉 

行一次會議，以其有效推展校友會各項業務，並協助母校之校務發 

展。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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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貳佰元，贊助會員新台幣貳佰元，團體會 

員新台幣壹仟元，永久會員新台幣參千元。（出家眾免繳 

入會費） 

二、常年年費：個人會員新台幣貳佰元，贊助會員新台幣貳佰元，團體 

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出家眾免繳常年會費） 

三、 事業費。 

四、 會員捐款。 

五、 委託收益。 

六、 基金及其孳息。 

七、 其他捐款及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 

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 

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並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 

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 

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 

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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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所 

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4年 12 月 19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並 

報經內政部 105年 3月 10日台內團字第 1050005776號函准予備查。 



第四屆 顧問名錄 

姓  名 姓  名 

謝淑麗 陳淑暖 

林美月 陳益祥 

許美真 劉梅枝 

賴泳銨 賴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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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 理監事暨幹事名冊 

職  稱 姓  名 

理 事 長 釋悟常 

常務理事 釋果祥 

常務理事 釋開善 

理    事 釋自悾 

理    事 陳佳彌 

理    事 康吉良 

理    事 王傳宏 

理    事 黃舒鈴 

理    事 吳錫昌 

理    事 周衷馨 

理    事 潘雲蘭 

候補理事 李美寬 

候補理事 陳亭螢 

候補理事 王美惠 

常務監事 蔡文聰 

監    事 陳秀蘭 

監    事 謝淑春 

候補監事 釋演晧 

榮譽會長 釋地印 

執 行 長 黃亮鈞 

副執行長 釋果興 

副執行長 賴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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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秘 書 長 陳莉娜 

副祕書長 釋惟慈 

副祕書長 董惠珠 

財 務 長 張福芹 

副財務長 尤秋媚 

活動動組組長 何浠濤 

器材組組長 郭秀年 

機動組組長 李貴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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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會務及業務工作報告 

日  期 項      目 

110年 3月 7日 召開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通過 109年度會務及業務工作報告案。 

2.通過 109年度財務收支決算案。 

3.通過 110年度會務及業務工作計畫案。 

4.通過 110年度財務收支預算案。   

110年 4月 8日 發放「2021法鼓學校校友會獎學金」予得獎在校生。 

一、學術論文獎學金得獎者： 

(一)學班：釋法賢、釋潤法、釋潤迦、釋顯寂、王

昱紫。 

(二)碩班：釋心澄、釋法和、釋萬義、釋德容、金

雯煌、林玉如、高惠琳、黃儀娟、嚴月

霞。 

(三)博班：釋覺心、釋耀緣、徐鳴謙。 

二、行門精進獎學金得獎者：釋天佑、釋傳法、邱

玉琴、周殷竹、盧麗華。 

110年 4月 27日 會長、玉梅、秋媚至榮總看望住院的講鐘法師。 

110年 5月 29日 召開第三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 通過 110年 1月 1日至 110年 5月 20日財務收

支表。 

2. 通過 110年 1月 1日至 110年 5月 20日活動經

費收支表。 

3. 通過在校生講鐘法師同學急難救助補助之申請。 

4. 通過原訂 11月舉辦二日參訪活動暫停辦理。

5. 臨時動議：

1)關懷組亟需建立，贊助會員請謝淑春與魏梅卿當

連絡窗口，予以分組並選出每組之組長、副組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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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連絡與連誼目的。 

2)選出法鼓與中華校友各 1人成立會訊組，分別邀

稿，投稿於校刊校友園地，增加校友與學校之良

性互動。  

110年 5月 29日 匯 30,000元「急難救助金」至講鐘法師帳戶。 

110年 8月 15日 校友會會長帶領多位幹部與校友參加執行長黃亮鈞

父親公祭。 

110年 09月 28日 舉辦「2021年校友論文線上發表論壇」: 

由釋修優、蘇原裕、陳陶三位校友發表；由釋惠敏、

果鏡法師、陳清香老師擔任講評人。 

110年 09月 29日 會長至彌陀會館為校長父親助念並致哀關懷。 

110年 10月 23日 會長帶領校友參加倩儀菩薩法鼓山植存。 

110年 11月 19日 會長帶領校友參加連德禮夫人洪美李菩薩告別式。 

110年 11月 24日 
邀請校友常妙法師至法鼓演講「醫院到禪堂--無處

不道場—紅塵到山林」 

144 



 監事會監察報告 

依據 

理事會造送本會 110 年度工作報告及 110年度財務收

支決算表暨有關會計帳冊憑證等，本監事會監察核完竣，

認屬實審查無誤。 

覆依本會章程第三十二條規定提請 

大會鑒察 

常務監事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2 月 0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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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捐款明細表 

第三屆顧問 林春雄、林翠薇，以上 2位顧問各捐款 2萬元。 

賴依岑捐 1萬元(分期繳)。 

第四屆顧問 謝淑麗、陳淑暖、林美月、陳益祥、 許美真、

劉梅枝、賴泳銨、賴進益，以上 8位顧問各捐

款 2萬元。 

一般捐款 淨耀法師 1萬元 

余泱月 2萬元 

林雪嬌 1萬元 

鄭玉梅 3000元 

陳錫勳 5萬元 

徐惠珠 5萬元 

黃貴豊 5000元 

黃陳素琴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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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會務工作計畫 

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 

項目 工作說明 辦理進度 主辦單位 

(一)會議 

1.會員大會 

決議年度工作計畫、

報告及年度經費收支

預算、決算。 

年度召開大會 本會 

2.理事會 

審定會員資格、擬定

年度工作計畫、報告

及預算、決算。 

每四個月召開

一次。必要時召

開臨時會議。 

本會 

3.監事會 
經費審核、一般會務

及業務監督。 

每四個月召開

一次。必要時召

開臨時會議。 

本會 

4.常務理事會 視會務需要召開之。 
必要時召開臨

時會議。 
本會 

(二)會籍管理 

入出會員登冊資料列

管，理、監事異動之

呈報。 

隨時辦理。 秘書長 

(三)財務 

編造年度預算及決

算，經費收支帳款處

理，收取入會費、常

年會費、事務費、其

他捐款。 

隨時辦理。 

會計年度辦理。 

執行長 

財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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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業務工作計畫 

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 

項目 工作說明 舉辦日期 協辦理監事 預算(元) 

(一)招募新會員 
招募認同本會宗

旨之校友。 
隨時 全體 

(二)協助母校招

生 

協助母校招生事

宜。 
  隨時 招生小組 

(三)頒發在校生

優秀論文與

行門精進獎

學金 

為鼓勵在校生深

入佛學研究與行

門精進，甄選優秀

論文或行門精進

表現傑出者，頒發

獎學金以資鼓勵。 

2月初公告 

3/10 收件

截止 

3/31公佈 

4/8頒發 

全體 128,000元 

(四)校慶活動 
參與母校校慶活

動。 
4月 8日 全體 無 

(五)文化交流暨

社會關懷活

動 

帶領會員從事文

化交流及社會關

懷活動。 

100,000元 

(六)校友論文發

表論壇 

為鼓勵校友繼續

從事學術研究。 

9月正式上

課後第一週 
 39,000元 

(七)校友演講 
邀校友返校分享

畢業後心得 
一年一次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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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 

理   事 

釋悟常 周衷馨 

釋果祥 謝淑春 

釋開善 王美惠 

釋惟慈 陳淑渟 

釋振慈 陳秀蘭 

王傳宏 康吉良 

吳錫昌 林學賢 

(以登記先後順序排列） 

監   事 

蔡文聰 李美寬 

陳佳彌 李貴蘭 

(以登記先後順序排列） 

第四屆幹事候聘名單 

執行長 黃亮鈞  副財務長 尤秋媚 

副執行長 釋果興、賴玉梅  關懷組 魏梅卿、邱鈴惠 

秘書長 陳莉娜  影音組 于維剛、郭秀年 

副秘書長 黃舒鈴、潘雲蘭  資訊組 董惠珠、陳文億 

財務長 張福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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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冊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釋惠敏 釋見弘 釋見甯

釋地印 釋天襄 釋見骧

釋法弘 釋堅慧 釋千音

釋法持 釋妙心 釋大常

釋如碩 釋自悾 釋堅如

釋果興 釋修優 釋仁益

釋悟性 釋見量 釋通禮

釋果祥 釋法幢 釋自證

釋悟常 釋宏育 釋見恆

釋道厚 釋見直 釋道宇

釋惟慈 釋開善 釋心澄

釋融音 釋德圓 講鐘法師

釋宏滿 釋融星 釋天濟

釋如一 釋常妙 釋妙潔

釋天華 釋傳蕙 釋法謙

釋清德 釋果怡 釋演皓

釋果鏡 釋法妙 釋法品 

釋天佑 釋果徹 釋覺法 

釋振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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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姓  名 姓  名

蔡文聰 曾漢珍 郭在民

趙銘誠 王傳宏 李貴蘭

鄭俊源 黃亮鈞 洪佩英

連德禮 黃銘豐 賴玉梅

藍善覺 莊國彬 董惠珠

康吉良 溫宗堃 陳玉真

徐鳴謙 蔡伯郎 高淑慧

蘇原裕 林俊宏 許淑雅

吳錫昌 陳定銘 謝淑敏

楊寓翔 楊坤修 黃子倫

廖本聖 林學賢 林娟蒂

劉興松 黃國堯 陳紹韻

張振華 鄧偉仁 高麗卿

許書訓 劉國楝 賴珍瑜

許櫂埕 張雲凱 許恬智

葉紹玎 涂善勇 賴心萍

林顯成 周邦信 吳佩珮

何東嶽 陳載福 黃文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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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姓  名 姓  名

陳秀蘭 郭秀年 黃婉亭

謝淑春 朱美能 潘雲蘭

柯春玉 周衷馨 許娟娟

廉艷雲 鄭喬語 黃敬涵

陳佩蕙 尤秋媚 王美惠

周艾論 陳佩理 呂玟儀

張福芹 林釆蓉 闕慧貞

陳佳彌 簡淑華 陳香銘

林碧燕 許薰瑩 葉玲玲

李美寬 藍碧珠 熊淑惠

陳莉娜 辜琮瑜 陳淑渟 

黃婉君 洪燕妮 呂幼如

黃舒鈴 洪珮菁 朱素蓮

傅玫青 唐翊齡 楊琇婷

張雅雯 羅珮心 邱鈴惠

莊雅旭 黃齡儀 藍瑀荷

林妙香 馬希寧 紀秀枝

徐偉玲 林靜冠
陳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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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姓名 姓名

趙雪玲 陳文億 黃嬿蓉 

林玉如 

合計 167人，停權17 人(未繳會費)

停權會員

王賢榮、賴傳喆、林悟石、連啟

超、張啟敏、汪育成、陳進益、林

秉榮、陳亭螢、游麗君、劉宜绮、

林嘉雯、徐以瑜、劉孟純、呂佳

燕、王碧華、邱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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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會員名冊 

姓名 姓名 姓名

釋覺道 釋寂慎 李翠娥

釋有瞥 郭捷立 劉素卿

釋彌堅 莫曰東 方素英

釋覺心 蘇文瑞 汪麗雪

釋覺光 林貴立 林雪嬌

釋善勝 施誠勇 王碧貞

釋合寂 王獻堂 李春月

釋覺莊 吳增矩 林倩儀

釋鍊玉 鄭燕輝 吳素華

釋常慧 何佳鴻 楊何美芬

釋章慧 陳坤堯 陳伯卿

釋有暎 陳  陶 廖素敏

釋通融 魏梅卿 曾紹芬

釋法和 滕麗芬 歐淑慧

釋道慈 葉美齡 陳蔡麗蓉

釋顯照 彭黃瑩子 林秋媚

釋常慶 陳闕秋美 陳麗卿

釋耀緣 陳若容 蔡育如 

釋顯寂 陳文娟 陳彩霞 

釋萬義 陳慈昀 陳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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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姓  名 姓  名

謝秋梅 魏文彥 游素卿 

吳春燕 洪鼎昌 張秀霞 

沈彩鳳 侯金火 吳金枝 

黃清鳳 林春雄 洪讌青 

林文容 陳麗玲 王人右 

賴素貞 孫喬葳 吳蕙娟 

張雪卿 張乃真 謝勝彰 

沈麗華 陳聖志 吳麗慧 

葉  錦 林昭燕 劉芳如 

劉明顯 陳胤融 吳綺云 

陳薇棋 陳思齊 賴素珍 

鄧清太 黃美芬 靖品若 

紀靜枝 陳坤正 靖僈可 

許麗香 楊錫珍 陳蘇美惠 

李周淵 張翁菜 黃貴豊 

林容妃 彭瑞鈺 黃陳素琴 

劉秋秀 彭廖秀鳳 楊梓婕 

林黎花 劉美鳳 吳永緹 

陳桂娟 蔡美女 吳詠溱 

李景蓓 靖進興 王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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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姓  名 姓  名

蘇月梅 潘慶煒 陳星宇 

范仁琪 王素華 于維剛 

林翠薇 邱顯婷 陳明庸 

林鳳春 連心語 余泱月 

辜燕麗 黃意淳 孫胤唯 

王勝豐 林雪嬌 鄭祥佑 

靖淑華 蘇美娜 鄭翊辰 

王秋金 鄭怡雯 王楊淑麗 

王婷儀 洪士右 陳德生 

王善禾 洪士可 董張玉枝 

陳雅淑 洪士宇 陳菊蓮 

曾翊寧 靖昌唯 許文發 

金建成 李麗華 鄭玉梅 

陳杏勳 何永順 王焯樺 

林月娥 傅順孝 傅文靖 

傅品詮 謝獻美 黃佩慈 

李易儒 江妤蓁 李錦秀 

賴美代 陳文斌 何浠濤 

合計 174人， 停權10人(未繳會費)

停權會員
劉忠信、謝勝義、蔣夏蘭、姚世莊、

陳春蘭、鄭彩鳳、謝純美、朱紀瑩、

朱愛莉、江秀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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